项目要求
[bookmark: _Toc167952719]一、总体要求
1、供应商应提供符合本技术要求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优质货物。
2、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应标明所执行的质量标准，若同一标准已颁发新标准，则按最新标准执行。若同一货物同时有几个标准（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等），则按最高层次的标准执行。
3、所提供的货物应是全新的和未使用过的。交货时必须提供有关产品质量保证资料（包括材料出厂检验报告、合格证、检测报告等）、使用说明资料，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标准负责货物的供货、运输、装卸、验收等。
4、货物（材料）应以中文或英文及易懂的通用符号来表示；应准确无误地表明货物之型号、规格、制造厂及生产或出厂日期。
5、供应商和制造商对货物（材料）使用的安全性能与可靠性负全部责任。
6、应遵循的主要标准：
GB/T 12706.1-2020《额定电压1kV(Um=1.2kV)到35kV(Um=40.5kV)挤包绝缘电力电缆及附件 第1部分：额定电压1kV(Um=1.2kV)和3kV(Um=3.6kV)电缆》
GB/T3953-2009《电工圆铜线》
GB/T3956-2008《电缆的导体》
GB/T2951-2008《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GB/T3408-2007《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GB/T6995-2008《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
JB/T8137-2013《电线电缆交货盘》
7、本次采购产品不仅限于以上标准，如标准更新或者适用不当，按照最新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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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7952732]二、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167952733]1、电缆导体表面应光洁、无油污、无损伤屏蔽及绝缘的毛刺、锐边，无凸起或断裂的单线；
2、电缆导体的长期允许工作温度为90摄氏度；
3、短路时（最长持续时间不超过5s）电缆导体的最高温度不超过250摄氏度；
4、电缆最小弯曲半径为电缆直径的15倍。
5、供货：
1）货物交付时，应附有原厂产品合格证书、质量检测报告、装箱单等。
2）成交供应商应对整个交货过程负责，包括运输、装卸及安全措施等。
6、货物包装：电力电缆运输，为保障线缆质量，包装电缆时必须使用电缆盘，应按材质来选择合适的电缆盘。每个电缆盘上只能卷一根电缆。
7、重量：电力电缆运输时要注意每个电缆盘的重量，不得超重。
8、运输：电缆盘在运输前应检查电线电缆是否绕紧，运输时禁止平放、不固定位置。
9、封头保护：电线电缆在运输中应对封头进行保护，以防止其受潮进水。当检查时发现封头外观有变化，应及时进行受潮判断检测或实验。一旦发现封头有损坏迹象，应马上进行处理。
10、卸货：在运输装卸电线电缆的过程中，应该小心避免电缆及电缆盘受到损伤。严禁将电缆盘直接由车上推下，谨慎小心卸货。
11、电缆盘保管：电缆盘应集中存放保管，并在显眼位置标示电压、型号、规格、长度等信息，不得存放在有积水、潮湿的位置。当发现电缆盘有损坏情况，应马上进行更换，以免在电力电缆运输过程中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2、成品电缆的电缆盘外侧及成圈电缆的附件标签说明应标明：
1）制造商名称及商标；
2）电缆型号及规格；
3）长度，m；
4）毛重，kg；
5)制造日期：年、月；
6）表示电缆盘正确滚动的符号；
7）本部分标准编号。
13、验收：
1）货物交付时，采购人应严格按产品验收制度验收，检查报验手续，查验产品出厂合格证、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和装箱单等。
2）若因成交供应商制造工艺、质量问题等导致工程验收不合格，成交供应商应及时予以处理，直至验收合格，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采购人保留向成交供应商索赔的权利。
3）验收标准按照国家标准要求执行。验收时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权威机构对该货物进行检测，若检测不合格，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检测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4）如成交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与响应承诺不符或在质保期内证明产品质量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缺陷和使用不合格的原材料等），采购人有权要求索赔。
三、质量保证
1、合格及以上，应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及规范关于电力电缆的要求。
2、货物验收过程中，由于质量不合格或运输等原因所造成的一切费用均由供应商负责。
3、成交供应商须对因所投货物使用期内本身的固有缺陷和瑕疵承担责任。

